
大學入學要求常見問題 

 

(十一月更新版) 

 

問題 1) 大學釐定入學要求時有什麼主導原則？ 

 

各所大學都支持發展寬廣而均衡的新高中課程，並認同大學個別院系的具體入學

要求，應盡可能對學生的選擇和高中課程的規劃起正面的作用。此外，各方的共

識是，大學在個別院系的要求中減少指定選修科目，有助學校靈活規劃高中課程， 

學生也可因應本身的能力和興趣選擇選修科目。此舉亦有助避免過早把學生分

流。 

 

問題 2) 在「334」新學制下，大學的最低入學要求是什麼？ 

 

大部分大學要求學生修讀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及通識教育)

及一個選修科目(指定/ 非指定)。三所院校(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教育

學院)要求學生修讀四個核心科目，另加兩個選修科目(非指定或僅指定其中一個

選修科目)。此外，各院校的個別課程或會有額外要求。有關各所院校的入學要

求詳情， 請參閱「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聯合公布(新學制「334」網上簡報

>學生多元出路>「334」新學制大學收生要求>「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聯合

公布。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或兩個)選修科目只是最低的入學要求，並不保證申請人能

入讀個別大學或課程。大學會再遴選所有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申請人。實際的遴

選過程會採用篩選的方式進行，相信大部分大學課程都可能會以選修的科目及表

現，作為考慮因素。 

 

 

問題 3) 這些入學要求何時生效？ 

 

建議的入學要求將由2012/13 學年起生效，適用於完成新高中學制的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的學生。現行的大學入學要求，仍適用於參加2012 年香港高級程度會考

的最後一批考生。 

 

 

 

 

 



問題 4) 既然大部分大學的入學條件都是四個核心科目和一個選修科目，新

高中學生可否只修讀四個核心科目和一個選修科目？ 

 

為讓學生有寬廣而均衡的新高中教育，我們建議學生應修讀四個核心科目及兩至

三個選修科目。況且，四個核心科目和一個選修科目只是部分學院的最低入學要

求，並不保證申請人能入讀個別學院或課程。在實際的遴選過程中，個別課程可

能會將選修科目的數目，作為考慮因素。 

 

 

問題 5) 學生修讀第三個選修科目會否較為有利？ 大學會否為有修讀第三

個選修科目的申請人給予額外評分？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或兩個)選修科目只是最低的入學要求，並不保證申請人能

入讀個別大學或課程。大學會再遴選所有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申請人。實際的遴

選過程會採用篩選的方式進行，相信大部分大學課程都可能會以選修科目的數目

和表現，作為考慮因素。 

 

在新高中學制下，除四個核心科目外，學生要修讀兩至三個選修科目。選修科目

可從20個新高中科目及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 的課程中選取。學生在

決定選修科目的數目和選擇時，應考慮本身的興趣和能力，以達致均衡的學習。 

 

 

問題 6) 院校於選錄學生時，對各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的成績等級有何要

求？ 

 

當院校獲得更多有關各成績等級所標示的能力水平的資料時，將進一步籌劃四年

制學士學位課程，考慮對各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所需的等級要求。 

 

 

問題 7)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修讀科學科目有什麼選擇？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修讀科學科目有多個選擇。除了物理、化學和生物三個單

一範疇的科學科目外，新高中課程還加入「綜合科學」和「組合科學」。「綜合

科學」是為無意修讀其他科學科目的學生而設，讓他們對科學教育的三個學習範

疇都有均衡的認識。「組合科學」的內容是從生物、化學及物理三科的課程範疇

中選取。學生可選讀其中兩個範疇，以補足他們打算專修的科學科目。以修讀物

理的學生為例，他們可修讀化學及生物的「組合科學」。我們會進一步提供指引， 

說明修讀科學選修科目的各種組合。學生選擇時要考慮自己的興趣和中學畢業後



的出路，舉例來說，一些未必有興趣在大學階段修讀與科學有關的課程，但卻希

望認識科學，以利學習商科課程的學生，可選擇修讀「綜合科學」。 

 

 

問題 8) 倘若學生打算修讀與科學有關的課程(例如醫科或工程科)，應修讀哪

些科目組合？ 

 

與科學有關的課程並無規定學生要修讀兩個以上的科學選修科目。學生可從物

理、化學、生物及「組合科學」中選讀兩個科目。為擴闊學生的學習，他們可選

擇其他主要學習領域的科目，例如歷史、視覺藝術，作為第三個選修科目。學校

在規劃科學科目時，亦會顧及學生修讀科學學習領域的不同選修組合。 

 

 

問題 9) 學校應如何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選修科目？ 

 

在高中一階段，學校可提供機會，容許學生從不同的學習領域中選讀三至四個選

修科目，讓他們認清本身的興趣和能力。例如學生可利用兩個選修科目的課時， 

修讀三個單一範疇的科學科目(生物、化學及物理) 的某些選取部分，另選修一

個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目，以及一個科技教育的科目。一般來說，學生可在

高中二修讀兩至三個選修科目。如欲參考更詳細的建議，請參閱《課程及評估指

引》第三章。 

 

 

問題 10) 修讀「綜合科學」如何協助學生為畢業後的各種出路作好準備？ 

 

不少與科學有關的課程都會收取修讀「綜合科學」的學生。學生選擇「綜合科學」， 

會有更多空間修讀其他主要學習領域的科目，以切合他們多元化的需要和興趣。

「綜合科學」課程能培養及維持學生對科學世界不同領域的興趣， 學生可選擇

在某一門科學領域中進一步探索， 或把有關的思維和技能應用在其他學科的學

習上。 

 

學生在「綜合科學」課程所獲的知識、建立的思考模式和解難能力， 將有助他

們日後在大專院校修讀各種學術及職業/專業課程，例如工商管理、環境科學、

社會科學、法律、藝術、護理、物理治療及運動科學等。 

 

 

 

 



問題 11) 鑑於學生可以修讀「組合科學」來代替修讀三個單一範疇的科學科目， 

大學如何處理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具備「較少」科學訓練的問題？ 

 

大學在設計新課程時，會確保修讀「組合科學」或單一範疇科學科目的學生，同

樣可從大學教育中獲益。大學可利用四年大學課程所增加的一年課程時間，確保

學生已在必修學科上建立穩固的基礎。 

 

 

問題 12) 大學的一般入學條件要求學生修讀四個核心科目，其中一科為數學

科，為什麼新高中學生必須修讀數學科？ 

 

具備寬闊的數學基礎知識是學生日後進修及/或工作不可或缺的條件。學生日後的

發展並不應受到限制，所以在高中階段學生是需要學習數學方面的知識，因此數

學科被列為核心科目之一。 

 

學生可選擇只修讀數學科的必修部分，這部分建基於基礎教育，所有學生均能學

習。有意深入學習數學及在大學修讀工程學、商科及科學科的學生，可額外選擇

修讀數學科的其中一個延伸單元-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或單元二(代數與微積分)。 

 

 

問題 13) 學生如欲修讀某些科學或工程學院的課程，是否須修讀數學科的兩

個延伸單元？ 

 

鑑於數學科兩個延伸單元的內容大致相近，因此學生只須修讀其中一個單元。大

學的學院/ 課程一般只要求學生修讀其中一個延伸單元，有少數課程會指定學生

必須修讀某個延伸單元。 

 

 

問題 14) 大學在取錄學生時，會否考慮學生學習概覽？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於二零零六年七月發出「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

聯合公布」，表示在甄選學生時，會考慮參考較廣泛的資料，即包括學生在不同

範疇所得的成就，並給予學生機會，證明他們擁有入讀334學制學士學位課程所

需的才具。大學校長會另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出的聯合聲明指出，目前

各院校已在招生程序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應用類似「學生學習概覽」的補充

資料。他們會繼續支持「其他學習經歷」之推行，並樂意確認「學生學習概覽」

為足供參考的資料。他們會作好準備，以便由二零一二年起以「學生學習概覽」

為錄取學生的參考文件。 



問題 15) 大學在甄選學生時， 會否就不同的選修科目給予不同的比重？ 

 

一般入學要求只是大學考慮取錄學生的最低要求。雖然所有符合入學要求的學生

均獲被考慮的資格，但每個課程的實際遴選情況，均會視乎該年報讀課程的競爭

對手的表現而定。 

 

 

問題 16) 其他語言課程（即法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印地語及烏爾都

語）會否被認可為能符合入學讀大學要求的非指定科目？ 

 

大部分院校將會認可其他語言課程為符合入學要求的非指定科目。 

 

 

問題 17) 各院校會否接納其他中國語文科的考試資歷（包括綜合中等教育證

書、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及普通教育文憑），替代香港中學文憑的中國語

文科成績作為入學要求? 

 

於現行制度下，在二零零八年二月的立法會文件內，各院校已經確認接納其他中

國語文科的考試資歷（包括綜合中等教育證書、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及普通教

育文憑）。各院校已經表示在新學制下，將會在下列的特定情況中接納此等資歷，

作為替代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成績： 

甲、學生在接受小學及中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六年時間。 這項安

排專為較遲開始學習中國語文（例如來港定居時早已過了入學階段）或

間斷地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學生而設。 

或 

乙、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六年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個經調適

並較淺易的中國語文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不適用於其他大部

分在本地學校就讀的學生。 

 

 

問題 18) 部分新高中選修科目可能不會獲大多數學生修讀， 亦未必有很多

學校開辦。這個問題如何處理？ 

 

新高中學制的所有選修科目，都是學生值得選擇的科目。它們能培養學生的不同

興趣及發揮他們的潛能，同時，每個選修科目均可與其他科目配合而成為良好的

組合，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倘若部分科目(例如視覺藝術、設計與應

用科技、音樂) 的修讀人數偏低或缺乏足夠師資在校內教授，教育局會提供「多



元學習津貼」，協助學校組成網絡，合作開辦這些新高中科目。 

 

 

問題 19) 假如最後一批參加高考的學生成績未如理想，他們可有重考的機

會？ 

 

考評局已承諾於2013年為部分科目有意重考的學生舉辦高考。考評局只會在有需

求的情況下，為部分科目舉辦考試。教育局亦會積極鼓勵學校為這些學生開班。 

 

 

問題 20) 在「334」新學制下，大學現行招收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學生)的政

策會否改變？ 

 

大學現行招收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學生)來港入讀專上課程的政策，不會受推行

「334」學制所影響。 

 

另外，由於本港的「334」學制能配合內地的教育制度，所以預期在「334」學制

下，內地學生無需再修讀為期一年的預備課程，便可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

資會)資助的院校，修讀學士學位課程。 

 

 

問題 21) 「優先取錄計劃」、「校長推薦計劃」及「自我推薦計劃」等現行

安排， 在「334」學制下會否受到影響？ 

 

「校長推薦計劃」及「自我推薦計劃」預期在「334」學制下，會繼續現行的安

排。由於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將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代，所以， 

中六學生「優先取錄計劃」將不再適用於新學制。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承諾會檢討

現行的有關政策，以取錄優秀的本地學生和吸引外地卓越的學生來港就讀。 

 

 

問題 22) 在「334」學制下，大學會否把學士學位課程的修讀期延長一年？ 

 

原則上334學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年期需延長一年。至於個別特定的學系／學院課

程的年期，各大學會繼續與相關的專業團體商討後再作決定。 

 

 

 

 



問題 23) 修讀「國際預科文憑」課程的學生，會否受推行「334」學制影響？ 

 

在「334」學制下，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會繼續接納修讀「國際預科文憑」課程的學

生，作為非循聯招辦法錄取的申請者。我們估計開辦上述文憑課程的學校，會因

應在2009年推行「334」學制的轉變，適當修訂學生的入學條件。 

 

 

問題 24) 香港中學文憑會否獲海外大學認可作為收生之用？ 

 

考評局與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緊密合作，評定香港中學文憑樣本試卷是否達到國

際水平，有關工作已在2009年中完成，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給予正面評價，評審

專家認為試卷在認知方面的要求，與英國高級程度考試的試卷相若。 

 

考評局自二零零七/ 零八學年起，便與兩個認證機構：英國國家學術及專業資歷

認可資訊機構 (NARIC) 及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UCAS) 保持緊密合作，

進行香港中學文憑獲得國際認可的工作。NARIC是英國的國家組織，為在英國以

外取得的資歷提供資料及專業意見。UCAS 是英國官方的機構，處理英國高等教

育課程的入學申請。有關基準研究已完成，詳情將於二零一零年年初再作公布。

香港學生將可根據中學文憑學歷報考海外大學。詳細資料請登入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網頁(http://www.hkeaa.edu.hk) 

 


